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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竞业限制协议

竞业限制的核心是保护用人单

位的商业秘密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

的保密事项。 用人单位之所以采取

竞业限制协议的方式来保护商业秘

密和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与当前我

国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有关。

以商业秘密保护为例， 《反不

正当竞争法》 规定： “经营者不得

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

（一） 以盗窃、 贿赂、 欺诈、 胁迫、

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

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 披露、

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

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

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

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

秘密； （四） 教唆、 引诱、 帮助他

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

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获取、 披

露、 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

的商业秘密。”

而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期

间， 由于工作的关系可以合法获取

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在没有相关

约定或者权利人要求的情况下， 较

难套用上述规定予以保护。

此外， 即便能够引用反不正当

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权利人也面临

较重的举证责任。

因此， 从保护商业秘密的角度

出发，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约定

是比较经济有效的办法。 只要劳动

者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 按照法律

规定就应当向单位支付违约金。

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用人单

位也可以侵犯商业秘密 （侵权之

诉） 或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 （违约

之诉） 为由提起诉讼。 但违约之诉

的证明责任较之侵权之诉更小， 获

得救济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 在协议中保密事项的范

畴可以由双方进行约定， 不局限于

法定概念上严格的商业秘密和知识

产权。 通过竞业限制协议， 可以有

效避免劳动者将用人单位的商业秘

密或者知识产权保密事项为竞争对

手所用。

协议的主要内容

竞业限制协议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要素：

1.竞业限制的对象。

关于竞业限制的对象， 包括法

定和约定两种情形。 根据公司法的

有关规定，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这属

于法定的保密要求。 约定的方面，

《劳动合同法》 第 24 条规定， 竞业

限制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

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

密义务的人员。

何为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

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可以由用人单位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加以确定。 结合竞业限制协议的目

的， 签订协议应当以该劳动者在实

际工作中有可能接触和掌握用人单

位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事项为前

提， 而不仅仅是看劳动者的岗位或

者职位， 也不需要泛化至所有的劳

动者。

从经济角度考虑， 由于竞业限

制需要用人单位支付补偿金， 协议

对象的扩大化也不利于节约公司经

营成本。 当然， 高级管理人员、 高

级技术人员由于处在用人单位的高

层， 更有掌握公司秘密的便利， 其

所负担的竞业限制条件也应当比其

他员工更为严格。

2.竞业限制的范围、 地域和期

限。

《劳动合同法》 第 24 条规定：

竞业限制的范围、 地域、 期限由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竞业限制的

约定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因此，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的情况下 ， 竞业限制的范围 、 地

域、 期限都属于双方约定的范畴。

竞业限制协议应当兼顾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的利益， 一般来说， 竞

业限制的范围应当限于该劳动者的

实际工作所涉及的业务领域， 并不

得超出用人单位营业执照上的经营

范围， 地域限制以用人单位当前经

营业务的实际覆盖地域为宜 。 当

然， 只要双方协商一致， 且不违反

相关法律规定， 超出上述范围和地

域， 如将竞业地域约定为某省或者

全国， 理论上也是成立的。

关于期限 ， 《劳动合同法 》

第 24 条规定竞业限制的期限不得

超过两年。

如果超出法定两年期限的， 有

的观点认为整个协议无效， 有的认

为协议仍有效， 但超过两年期限的

部分无效。

从协议签订的目的来看， 我们

认为超过两年期限的部分无效较为

合理， 即劳动者在两年之后从事禁

业不应被认定为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 。 相关地方也有类似规定 ， 例

如，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

保护条例》 规定： “竞业限制的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后两年， 超过两年的， 超过部

分无效。”

3.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金是竞业限制协议的

核心条款， 是劳动者牺牲一定就业

自由所应当获得的补偿。

竞业限制协议应当规定补偿金

的金额标准、 支付方式等。 《劳动

争议司法解释四》 第六条规定， 当

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

定了竞业限制， 但未约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

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月平

均工资的 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 按照劳动合同履

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该条明确了补偿金的最低标准

以及 “推荐标准”， 当然， 如果约

定标准高于推荐标准或者虽低于推

荐标准但高于最低标准的， 也是合

法有效的。

实践中， 有的协议未约定经济

补偿金。 在这种情形下， 协议并不

一定无效。 如果事后用人单位实际

支付了补偿金 ， 或者虽未实际支

付， 但劳动者恪守了保密承诺的，

根据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 第六

条的规定， 劳动者仍可诉请人民法

院要求对方支付相应补偿金。

4.违约金。

违约金是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协议时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是竞

业限制协议的重要条款。 违约金建

议明确为具体的数额， 或者约定为

一定的计算公式或方法， 以利于执

行。

至于违约金和经济补偿金的关

系， 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但根

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 似不宜相

差悬殊。 如果违约金畸高的， 劳动

者有权要求裁判机构予以适当调

整。

履行协议时的常见问题

经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是

合法有效的协议，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应当全面履行。 对于用人单位来

说， 不支付补偿金达到一定程度，

劳动者有权解除协议。 对于劳动者

来说， 只有全面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的约定， 才能获得补偿金。

同时，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

议 ， 不仅无法获得竞业限制补偿

金， 还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经济补偿金的支付。

如果竞业限制协议中没有约定

经济补偿金，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

形：

一是未约定经济补偿金， 用人

单位也未实际支付， 但劳动者依约

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 劳动者请

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劳动争议司法解

释四》 第六条对此有明确规定。

二是未约定经济补偿金， 但用

人单位按照符合 《劳动争议司法解

释四》 所规定的支付标准实际支付

了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请求劳动

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或者请求劳

动者承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

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是未约定经济补偿金， 用人

单位也未实际支付， 劳动者未解除

竞业限制协议且违反了竞业限制义

务， 用人单位请求劳动者承担违约

责任的 ， 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 此

时， 由于用人单位未支付补偿金也

存在违约行为， 双方应当互负违约

责任。

另外， 在竞业期间劳动者向用

人单位提出支付补偿金的要求， 用

人单位明确拒绝的， 劳动者可以解

除竞业限制协议。 同时， 参照 《劳

动争议司法解释四》 第九条规定，

用人单位也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协

议， 但还需依照规定额外支付劳动

者三个月的补偿金。

在协议约定了补偿金的情况

下 ， 用人单位有义务按照约定支

付， 劳动者在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

基础上亦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予以支

付。 根据司法解释四， 劳动合同解

除或者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

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

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 由于竞业限制的主

动权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 与用人单

位随时可以解除协议 （但需额外支付

三个月补偿金） 相比较， 劳动者解除

协议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即因用人

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

偿金， 此时劳动者方可提出解除。 这

里的 “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不

仅指用人单位连续 3 个月不支付经济

补偿， 也应当包括不支付经济补偿累

计满 3 个月的情形。

实践中， 有的劳动者在满足解除

条件的情形下 ， 没有实施解除的行

为， 并以为自己不再负有竞业限制的

义务从而违反竞业限制协议。 在这种

情况下， 由于双方并未解除协议， 协

议仍然是有效的，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

制协议仍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

然， 由于用人单位三个月未支付经济

补偿金， 也同时构成违约， 双方应当

互相承担违约责任。

2.劳动者违约的处理。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九十条规

定，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

义务或者竞业限制， 给用人单位造成

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 第十条明确，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后，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

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劳动者违

反竞业限制协议， 首先构成违约需要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但是如果对

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用人单位也可

提出赔偿要求， 此时属于违约和侵权

的竞合 ， 用人单位可以择一行使权

利。

另外， 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后， 其竞业限制义务并

不当然解除。 如继续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的， 用人单位仍然还可以要求劳动

者赔偿。 这主要是因为， 即使劳动者

违约， 合同并没有因此而解除， 仍然

是有效的， 需要双方继续遵守。

所谓 “竞业限制”， 是指对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

相关事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

保密协议中与其约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不得到与本

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

单位工作， 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

务。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 用人单位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

那么对于竞业限制，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

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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